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

局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完成时间 2023年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朱岷

全年（程）

预算数

463

463

0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序时进度 463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支出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专项资金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实施可行性

⒈随着健康中国战略、中医药法、江苏省中医药条例的实施，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

人和的大好时机。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

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江苏是中医药大省，中医药综合发展实力较强，特

色优势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健康中国

建设大局着眼，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作出了全面谋划和系统部署，为推动中

医药振兴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

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

法律保障。《江苏省中医药条例》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医药发展的宏观环境更为有

利，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两聚一高”目标，为健康江苏建设和中医药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人民群众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服务

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中医药的传统特色将日益凸显，潜在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⒉有完善的组织领导。我省的卫生行政管理体系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已形成省

、市、县三级管理机制，具有多年的管理经验。

⒊省中医药管理局已制定了相关项目的管理办法、建设标准、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指标。

项目实施内容 主要用途为中医药文化建设及推广、中医事业推进与改革专项。

开始时间 2021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本级）

立项必要性

一、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江苏省中医药条例》、《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健康江苏2030”规划纲要》、《江苏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2016－2030年）》

（苏政办发〔2017〕48号）等。

二、必要性：省中医药历史底蕴深厚，历代名医辈出，学术流派纷呈，其中吴门医派和孟河医

派，这两个享誉全国的中医学术流派，对我国中医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建国以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中医药在医疗、保健、教育、科研、文化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全

面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江苏中医药工作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如：中医药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继承不够、创新不足、特色优势

不突出、基层服务能力不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充分 充分

规范 规范

合理 合理

明确 明确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序时进度 100%

=30% ＝100%

合规 合规

健全 健全

有效 有效

成本 经济成本 序时进度
小于等于550元/人

/天

序时进度 大于等于1次

序时进度 大于等于1次

年内完成 年内完成

序时进度 1次

序时进度 1次

序时进度 1次

序时进度 1次

序时进度 1次

序时进度 大于等于1次

序时进度 大于等于1次

序时进度 1次

序时进度 100%

序时进度 大于等于90%

时效指标 序时进度 100%

效益 社会效益 序时进度 显著

会议、培训召开及时性

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决策

过程

产出指标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召开项目评审会议次数

开展项目咨询次数

开展第三批省中医药领军人才遴选次数

会议、培训经费支出合规性

在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质量达标率

开展2022年度省直中医单位决算核查次数

开展中医药资金绩效评价次数

组织二、三级公立中医院绩效考核次数

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次数

开展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工作次数

制度执行有效性

会议、培训人均经费

召开中医药相关工作会议数量

开展中医药相关工作培训

局微信公众号正常运营

资金分配合理性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预算编制科学性

中长期目标

目标1：进一步增强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力，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中医药条例》和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目标2：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及推广，进一步扩大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知识普及。

目标3：开展中医药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目标4：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进一步深化公立中医医院综合改革。

目标5：中医药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年度目标

目标1：召开中医药相关工作会议，讨论、调研、评审等中医药相关工作。

目标2：开展中医药相关工作培训，提高中医药管理干部等的管理能力。

目标3：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及推广，实施江苏省中医药文化建设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扩大

中医药社会宣传，继续推进局微信公众号平台运维。

目标4：开展2023年度省直中医单位决算核查、中医药资金绩效评价。

目标5：组织二、三级公立中医院绩效考核。

目标6：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医疗质量安全和医疗服务检查等。

目标7：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提升中医药教育质量。启动第三批省中医药领军人才选拔工作

。开展第四批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项目集中培训。

目标8：组织开展2023年度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评审。

三级指标


